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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文件
林计发〔2008〕21号

国家林业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内蒙古、吉

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统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和党的十七大关于建

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决策，改进和完善林业产业统计工作，规范林业及相关产业的口

径、范围，国家林业局、国家统计局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林业及相关产业分

类（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

　　　　　　　　　　　　　　　　　　　　　（国家林业局印）(国家统计局印）

　　　　　　　　　　　　　　　　　　　　　　　　二○○八年二月一日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编制说明

　　一、《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制定背景和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林业工作。200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

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报

告，这些决策的做出和施行，把林业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赋予林业一系列的

重大使命。林业活动领域由传统的森林资源培育、管理与利用，拓展到湿地资源的保护

与利用以及防沙、治沙和荒漠化防治。以森林培育和木材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以林业旅游为主的林业生态产业和以非木质林产品开发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

 

http://www.gov.cn/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
http://english.gov.cn/
http://mail.gov.cn/
http://www.gov.cn/
http://www.gov.cn/jrzg/index.htm
http://www.gov.cn/test/2005-08/11/content_27116.htm
http://www.gov.cn/flfg/index.htm
http://www.gov.cn/zwgk/index.htm
http://www.gov.cn/zwhd/index.htm
http://www.gov.cn/zfjs/index.htm
http://www.gov.cn/gzdt/index.htm
http://www.gov.cn/rsrm/index.htm
http://www.gov.cn/xwfb/index.htm
http://www.gov.cn/
http://www.gov.cn/zwgk/index.htm
http://www.gov.cn/zwgk/bmdfwj.htm


5/27/2020 国家林业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的通知

www.gov.cn/zwgk/2008-02/21/content_896037.htm 2/4

成为新的增长点，特别是野生动物驯养，林业生物产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生

物制药以及林业绿色化学产品等）新兴产业迅速成长；而且，这些产业涉及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每个产业中的经济活动单位的所有制形式、经营形式和规模多样化；现

行的林业统计中的产业分类难以对这些活动进行准确和全面的反映。同时，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林业对外交流也日益增多，涉及林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比较随

之增加，这更需要一个既能准确、全面、系统反映我国现阶段林业及相关产业经济活动

的状况，又能与国际分类相衔接的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的制定，为界定、规范我国的林业及相关产业提

供了参考，同时也为完善我国林业统计制度和开展林业国际交流奠定了基础。

　　二、研究与编制过程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的研究与编制，由国家林业局牵头，国家统计局

参加，并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部分省、自治区林业厅（森工集团），北京林业大

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

　　2005年课题立项，国家林业局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研究；2006年提出《林业及相关

产业分类》初稿，召开了由国家林业局相关司局、中国林科院、东北林业大学等单位参

加的3次座谈会，并到内蒙古、浙江、湖北等地进行专题调研，提出了《林业及相关产业

分类》修订稿；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由龙江森工集团、吉林森工集团、甘肃省林业厅、

福建省林业厅、山西省林业厅等7个单位的征求意见会，并按新分类选择案例县进行统

计。2007年，与国家统计局就《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进行了多次反复的沟通与讨论，

对《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2007年12月由国家林业局牵头，组

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大学等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召开评审会，通

过了《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评委会一致认为项目研究在林业统计理论研究

与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对于完善我国林业统计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三、编制方法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林业的界定，结合

我国林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将林业及相关产业界定为：依托森林资源、湿地资源、沙地

资源，以获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为社会提供（也包括部分自产自

用）林产品、湿地产品、沙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密切关联的活动的集

合。

　　根据上述界定，将林业及相关产业分为林业生产、林业旅游与生态服务、林业管理

和林业相关活动4个部分，共13个大类、37个中类和112个小类，其中小类与《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02）的行业小类相一致，实现了《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

行）》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衔接。

　　林业生产

　　（一）森林的培育与采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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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木材林产品的培育与采集活动；

　　（三）林业生产辅助服务；

　　林业旅游与生态服务

　　（四）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五）林业生态服务；

　　林业管理

　　（六）林业专业技术服务；

　　（七）林业公共管理及其他组织服务；

　　林业相关活动

　　（八）木材加工及木制产品制造；

　　（九）以木(竹、苇）为原料的浆、纸产品加工制造；

　　（十）以竹、藤、棕、苇为原料的产品加工制造；

　　（十一）野生动物产品的加工制造；

　　（十二）以其他非木材林产品为原料的产品加工制造；

　　（十三）林业其他相关活动。

　　四、有关技术难点问题说明

　　（一）关于“林业相关活动”的范围确定

　　为了从产业链的角度观察林业活动，并进一步观察林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设置了“林业相关活动”分层。林业相关活动主要包

括：林业产品加工制造活动、泥炭采掘与人工湿地建造活动。从产业链的角度确定林业

产品加工制造活动的范围，依据以下两个标准：一是“成本显著性标准”，即对于一种

产品加工活动，若其产品生产成本中林业产品原料价值超过50%，则可认为该产品具有显

著的林业产品属性，其生产活动属于林业相关活动；二是“原料的不可替代性标准”，

即对于一种产品加工活动，尽管加工产品的原料构成中，林业产品原料的含量和价值不

是主要的，但林业产品原料作为关键性原料，而且不可替代，则可认为该产品加工活动

属于林业相关活动。

　　（二）关于行业小类的处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按照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的，但从林业及相关产业的角

度观察，有些行业小类不是纯的林业及相关产业活动。为了在统计和管理中准确区分不

属于林业及相关产业的活动，我们在《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中对不是纯林业

活动的小类行业进行了标记，在相应的小类行业的备注栏中用字母“p”表示，在说明栏

中对这些行业中的林业及相关产业活动做了进一步解释，并在这些行业小类下增设了延

伸层，用以反映需单独观察的林业及相关产业活动。

　　（三）关于林业生态服务的确定

　　森林具有游憩休闲、固碳、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

态服务功能。在确定林业及相关产业时，有关方面提出森林的生态服务全面纳入林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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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我们认为，上述森林生态服务，一类是已形成产业活动，如森林游憩、保持

水土、固碳，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我们已纳入分类并分别在相应产业中单独反映；另一

类是还没有形成产业活动，也不具备进行统计的条件，但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将

其纳入分类，但不单独反映，而是整体并入其他自然保护小类下的延伸层（其他林业生

态服务与自然保护）中。

　　（四）关于统计与核算问题的处理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是依据林业管理的自身特点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关于林业产品的定义，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派生出的横向多部门组合

分类。该分类有部分内容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相交叉，交叉的内容仅限于林业部门管理所

需要的统计、核算与分析，不用于国民经济行业汇总和经济总量的核算。同时，我们在

今后的工作中对分类将逐步加以完善，使其更加科学、规范，反应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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